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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旧区重整咨询委员会二零零七年咨询工作报告 

 

承接去年的咨询工作，旧区重整咨询委员会在二零零七年继续就《旧区重整法律

制度》草案框架构思以不同形式和途径进行咨询，收集社会各界意见。当中包括委员会

三个专责工作小组针对不同的议题举行小组会议讨论，同时，透过举行「点对点．面对

面旧区咨询活动」，尝试走入小区，直接面向居民，听取意见，深化咨询。此外，透过

举行说明会及印制宣传小册子，扩大咨询范围。而委托澳门理工学院进行的「佑汉新村

居民生活现状」调查，则为政府制订法律草案和相关工作提供科学数据作参考。 

 

综合而言，在二零零七年，旧区重整咨询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是透过五个不同的层

面展开： 

 

一．旧区重整咨询委员会专责工作小组会议讨论，针对重要而富争议性的议题作

深入讨论，集思广益。 

 

二．「点对点．面对面旧区咨询活动」，走入小区，直接和居民对话，深化咨询工

作。 

 

三．举行多场说明会，在不同街区放置宣传板，印制宣传小册子，扩大咨询范围，

让更多居民知悉。 

 

四．开通旧区重整咨询委员会网站，透过无界弗远的互联网及时向居民发放相关

讯息，并接受居民的来信，提出意见及查询。 

 

五．委托澳门理工学院进行「佑汉新村居民生活现状」调查研究，了解佑汉新村

居民的生活现状和对重整的期望、诉求，掌握基本数据，供政府制订法律草案及相关工

作参考。 

 

   委员会透过上述不同层面咨询工作所收集到的意见，是有助政府制订一套既符合

本地实际情况又具操作性的《旧区重整法律制度》草案。以下就过去一年的咨询工作逐

一介绍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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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个专责工作小组举行小组会议讨论 

 

   在二零零七年，旧区重整法律制度工作小组，补偿、安置及鼓励政策工作小组，

旧区可持续发展工作小组举行了十多次小组会议，就「重整区外私人实体主导的重建项

目的条件及程序」，「最低补偿标准中『同区』、『同质素』及『一定楼龄』的界定」、「『价

值单位』的具体计算方法」、「持『价值单位』业主的搬迁津贴、临时安置、税费减免及

相关援助」、「厘定租户资格的标准及对租户权益的保障和援助」等议题进行讨论，同时

也听取了文化局及房屋局介绍现行文物保护法和楼宇维修基金。此外，在已举行的两次

平常大会上，也分别就「价值单位」和二零零七年至二零零九年三年街道美化工作进行

了讨论。 

 

   同时，为着更深入了解来自社会不同界别的四十名民间委员的意见，政府跨部门

工作小组由二零零七年六月起，分别和各委员就会务、最低补偿标准、「价值单位」、宣

传咨询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会谈，交流意见。 

 

   委员们对于委员会的内部工作予以肯定，并提出一些建议，包括： 

 

１．每次专责小组开会前，最好能把是次会议的数据发予委员阅看，以便在会

议上能提出问题及意见。 

 

２．每次会议开始前，最好能略略总结上次会议讨论内容。 

 

政府跨部门工作小组接受委员意见后，作出了下列改善： 

 

１．每次专责小组开会前，向委员派发开会数据，包括参考数据。 

 

２．每次会议前，将简单撮要地总结上次会议的讨论。 

 

３．加强和委员的沟通。 

 

 

针对《旧区重整法律制度》草案框架构思内多个备受关注的议题，委员也提出不

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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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物业最低补偿标准，委员们认同该标准是：「让受影响的业主可以购买同区同

质素一定楼龄的单位」。并提出下列问题、意见： 

 

１．先订最低补偿标准，再制订补偿方式。 

 

２．有委员建议鉴于每一个重建区的条件不同，故不宜在法律草案中订明最低

补偿标准中的「一定楼龄」，而是因应不同的重建区的条件，由估价师进

行财务评估后，再因应实际情况确定具体补偿标准（即楼龄）。但有委员

指出若不同的重建区设定不同的补偿标准，居民会有意见；也有委员认为

没有问题，最重要是在法律上订明大原则，即「让受影响的业主可以购买

同区同质素一定楼龄的单位」。 

 

３．委员指出居民普遍要求以楼换楼，且不会理会所持的住宅单位是旧楼，居

民着眼点是重建的潜在价值，故认为以楼换楼是分享重建价值的一个方

法，也是对自己利益最大的保障。 

 

４．委员指出由于居民最担心的是最低补偿标准不能购回物业，故需要把「物

业估值是保障业主」这一讯息传予居民，以减少不信任和抗拒。 

 

５．需要考虑若居民对估价委员会的估价不服，自行找估价师，结果有可能和

估价委员会的不同，如何处理？ 

 

６．物业评估一定要公开透明。 

 

７．居民不明白容积率，由此对最低补偿标准而有过高的期望值，有必要加强

宣传容积率原理。 

 

８．对商户的补偿如何厘定？ 

 

９．有委员提出自住单位和出租单位业主的补偿应是不同的，对此，委员有不

同的意见，持反对意见的委员强调要考虑公平性，业主拥有物业，不论他

如何处置自己的物业，都应一视同仁；持赞成意见的委员指出应对出租的

和自住的业主有不同的补偿。 

 

「价值单位」是另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对此，委员们认同该构思，认为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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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解决居民在原区购回物业的有效工具，但也有委员质疑「价值单位」的作用。而委员

们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包括： 

 

１．居民认为「价值单位」过于复杂，不明白计算方程式，故没有兴趣听，也

不想了解，继而产生抗拒。 

 

    ２．简化计算方程式，让居民容易明白，这样，他们才会有兴趣了解。 

 

    ３．方程式以各种系数计算，基层居民的教育水平不高，特别是老人家，根本

不知道甚么叫系数，能否改以换楼因素或调楼因素，名字能贴近他们的要

求及理解力，才可引起他们的关注和兴趣。 

 

    ４．计算方程式中各系数的关系如何厘定？是否由估价师决定？ 

 

    ５．计算方式中有楼宇维修一项系数，对这点，有不同的意见： 

ａ．赞同，以此鼓励小业主自行维修物业； 

ｂ．认为不可占太大的比重，因要拆建，防止为了取高价值而刻意维修，

浪费资源； 

ｃ．不明白因何要加入这项系数：反正都要拆建，维修与否有何相干？ 

 

        ６．委员建议对「价值单位」的宣传和推介，可着眼于保本及储钱两点，以此

引起居民的注意和兴趣。 

 

    ７．针对居民以楼换楼的诉求，需要向居民推介「价值单位」只是一个达至以

楼换楼的，相对较灵活和公平的工具。同时，着重介绍政府还提供现金补

偿方法，不要让居民误以为只有「价值单位」一种补偿方式，从而一味否

决、抗拒「价值单位」。 

 

    ８．居民因担心重建烂尾，故抗拒「价值单位」，「价值单位」一定要解决保障

问题，可考虑引入履约担保机制，以增加居民对价值单位的信心。 

 

    ９．需要向金融管理局了解，银行能否以「价值单位」作实物的抵押？金管局

是否认同「价值单位」等同实物，而银行的拨备如何处理？ 

 

    １０．需要向会计界了解，「价值单位」在会计上的操作会否存在问题？ 



                                                                             5/15 

 

    １１．「价值单位」不是一实物，若为保障小业主的权益，发出「价值单位」

的发展商只拥有发展权，那么，当发展商向银行进行融资时，则银行会考

虑其还款能力。 

 

    １２．「价值单位」能否执行？能否转让？能否按揭？法律效力的多少．．．等

等，直接影响「价值单位」的可操作性。 

 

    １３．若有交易所参与「价值单位」的买卖，则「价值单位」是一个完美的构

思，问题是澳门现时并没有这种环境，持有者没有保障。 

 

    １４．若重建能在三年内完成，则「价值单位」的操作没有问题，三年后，「价

值单位」的风险过大，且时间越长风险越大。参考目前市面上楼花若能

控制在一至一年八个月内完成交易，则市场反应相当好，风险也少。 

 

    １５．「价值单位」需要向政府作登记，以利监管。 

 

１６．「价值单位」是否有限期？ 

 

对于持「价值单位」业主的搬迁津贴、临时安置、税费减免以及对租户的权益的

保障和援助等，委员有不同的意见： 

 

１．建议搬迁津贴由发展商发予业主，再由业主和租户按各自所占面积摊分，

搬迁津贴应不少于物业补偿的 0.5%。 

 

    ２．委员建议临时安置是针对持「价值单位」的业主，主要作用是鼓励。 

 

    ３．对于是否向租户提供临时安置和税费减免，委员们有不同的意见，赞成者

认为租户也是重建区内的一分子，应考虑其利益；也有委员提出反对，指

会令事情复杂化。 

 

４．委员认同以租约确认租户的资格，有委员提出重建的援助应面向本地居

民，非本地居民的租户，则只按租约予以经济上的补偿。 

 

５．委员们同意正轮候公屋的租户不能因重建而予以加分，但对弱势社群应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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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援助，并按公屋的评分标准进行评定，同时，委员建议对租户援助是一

次过付予，且设上限。 

 

委员还对规划、街道美化、强制购买比例、援助弱势社群等提出意见： 

 

１．旧区重整应着眼于澳门是世遗城市，有的旧区可重建，有的旧区应是维修

维护，需要保护旧区的小区纹理。 

 

２．重建涉及城市规划，是否已有一整套的城规？城市规划和旧区重整密不可

分。 

 

３．透过重建，打造一些地标，以增加旧区的活力和商机，特别是佑汉区。 

 

４．重建区的规划十分重要，最好能以模型形式向居民推介，让居民有一立体

的认识。 

 

５．首个重建区宜采用一个面积较细，容易启动的区份进行。佑汉区重建已事

先张扬，投机分子早在区内活动，预料启动时「钉子户」众多，困难重重，

故宜另选合适地点，免重建工作一开展即触礁。 

 

６．赞成推行街道美化，免社会对重整工作只聚焦于拆楼建楼。 

 

７．重建区外的，不设定强制购买比例，而由现行法律规范。 

 

８．强制购买比例不宜七成，八成较恰当。因旧楼的业权较复杂，特别有不少

住宅单位少的旧楼，若一刀切以划一的比例启动强制购买，只会令具体操

作时举步维艰，可考虑以单位数界定适用的比例，以加强可操作性。 

 

９．少于五十户的重建单元，比例可设为有四分之三的业权同意，即可启动重

建，多于五十户的，则比例是有三分之二的业权同意，即可启动重建。 

 

１０． 计算比例可考虑剔除不能联络业主的单位。 

 

１１． 先签署声明书的，可优先选购新物业，以此鼓励受影响的业主    

尽快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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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对重建，发展商是担心风险，需要考虑这点。 

 

１３． 担心第一个重建区即出现搁置，需要考虑应变机制。 

 

１４． 估价委员会的成员应由政府、发展商、专业人士、居民代表等    

出任。并由独立公证行担任估价工作。 

 

１５． 政府的监管角色十分重要，需要完善监管机制。 

 

１６． 透过不同的研究计划加强重整工作的科学性，以此说服公众。 

 

１７． 弱势社群没有议价能力，政府应提供不同的咨询渠道，及法律 

授助。 

 

１８． 设立基金以实质资助援助受影响的弱势社群，或设立免息贷款 

制度？ 

 

１９． 拨出社会房屋资源援助受影响的弱势社群。 

 

２０． 政府能否协助弱势社群补差额，协助他们重置物业？ 

 

２１． 可以仿效香港设立长者屋，协助旧区中受影响的长者。 

 

２２． 需要关心重建区内的夹心层。 

 

２３． 香港的旧区重建会安排社工先行进驻，展开小区工作，如了解区内居      

民的诉求，特别是区内弱势社群，由于社工不属政府人员，官方色彩

不浓，居民抗拒度会低一点，可以及早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其作用

有如一道桥梁，也是一个缓冲区，舒缓重建时居民和政府之间的磨擦，

委员建议澳门参考这做法。 

 

   除了围绕《旧区重整法律制度》草案框架构思的一些问题提出意见外，委员们还

对咨询和宣传的方法和渠道，特别是如何针对最低补偿标准和「价值单位」展开咨询，

提出不少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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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委员建议和社团合作，以工作坊形式向居民进行宣传和咨询。 

 

２．委员指出现时的重建焦点都落在佑汉区，其实其它区份的居民对重建也有

期望，如筷子基区，故宣传咨询工作不可忽略了其它区份。同时，也不排

除其它区份居民对重建莫不关心，因大家说的重建都是指佑汉，故更需要

在宣传咨询上顾及其它区份居民，引起他们的关注，毕竟《旧区重整法律

制度》草案是面向全澳门。 

 

３．居民的着眼会是自己的利益会否受到保障，建议宣传时可从如何保障他们

的利益作切入点，这样他们才有兴趣听，才会有认识。 

 

４．不少居民至今仍认为「政府拆我间屋」，并不了解甚么叫重建区，对这些

基本概念的误解，直接影响了重整工作推展，建议在进行宣传时，需要考

虑如何消减这类基本概念的误解。 

 

５．委员建议加强和传媒的沟通，特别是有部份传媒也是不明白价值单位及最

低补偿标准的，有必要先做好对传媒的宣传咨询工作。 

 

６．提议以问答游戏、漫画等灵活方法进行宣传。 

 

７．委员建议有必要向基层社团的负责作详细深入的介绍宣传和咨询，他们是

直接面对居民的，若连这些第一线的人员也不明白不清楚旧区重整的构

思，那么，讯息又如何传递予居民？居民的误解又如何能消除？ 

 

８．委员指出虽然居民有的要求是不具操作性，若只简单或强行表示不可行，

一味否决，无法说服民众，可透过各种座谈会等咨询渠道，把居民的要求

及操作时遇到的困难一一罗列出来，甚至反问居民：我们很想满足居民的

诉求，但实际上有这些问题，想听听你有甚么方法可以解决？又或直接表

示：正因我们知道你们的诉求，但实际操作上存在不少困难，所以希望透

过和大家一起讨论和想方法，能否找到好的解决办法。以此先行消除居民

的抗拒，才能有机会进行理性的沟通。 

  

９．建议街区的咨询活动可由基层社团作牵头，同时，不要只图大型活动，易

流于形式，可搞小型的，宁可次数多，以座谈会形式，容易搞活气氛，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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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投入感也重，易取得互动效果。 

１０．深入街区进行咨询是有效的，居民会觉被尊重，可增印象分，有利展开

第一步。 

 

１１．不要忽略新兴的年青社团，年青人多肯发表意见，可从年青人打开咨询

缺口，引起讨论。 

 

１２．不要忽略大学生，可把咨询活动引入高等院校，采用和大学生举行论坛

等形式，吸引他们的关注，从而达到「留意－关注－讨论－参与」的目

的。 

 

１３．不要忽略网上的言论，能从中发现问题，及早解决。 

 

１４．发布讯息要考虑如何增加其权威性，以说服受众。 

 

１５．委员指出，有调查显示，居民接受讯息的渠道，依次是电台、报章、巴

士广告，故不应忽视电台的影响力。 

 

１６．不要忽略学者的影响力，他们具有权威性，居民易信服。 

 

１７．若能透过一些议题引起讨论，即可引起居民对旧区重整的注意，从而收

集意见。 

 

１８．学术研讨会能把一些外地的经验和讯息带入本地。 

 

二．举行「点对点．面对面旧区重整咨询活动」 

 

   在听取委员对咨询宣传工作的意见后，在二零零七年八月开始，政府跨部门工作

小组展开了「点对点．面对面旧区重整咨询活动」，深入小区，直接和居民对话，听取

他们对旧区重整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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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对点．面对面旧区重整咨询活动」先后举办了十三场，分别和多个不同社团

合作，详情如下： 

 

场次 合作单位 地点 对象 时间 出席人数 

１ 马黑佑坊会 
马黑佑坊

会会址 

万寿楼，胜意楼

住户 

2007/8/6  

晚上八时正
60~70 

2 马黑佑坊会 
马黑佑坊

会会址 

兴隆楼，顺利楼

住户 

2007/8/10  

晚上八时正
70~80 

3 马黑佑坊会 
马黑佑坊

会会址 
康泰楼住户 

2007/8/17  

晚上八时正
60~70 

4 马黑佑坊会 
马黑佑坊

会会址 
吉祥楼住户 

2007/8/24  

晚上八时正
70~80 

5 马黑佑坊会 
马黑佑坊

会会址 
牡丹楼住户 

2007/8/31  

晚上八时正
40~50 

6 马黑佑坊会 
马黑佑坊

会会址 

佑汉七栋楼群

商户 

2007/9/7  

晚上八时正
30~40 

7 
工联地区工作

委员会 

台山小区

中心 

工联小区中心

负责人及工作

人员 

2007/8/14  

晚上八时正
130~150 

8 
工联地区工作

委员会 

建造业工

会 
佑汉区居民 

2007/8/21  

晚上八时正
60~70 

9 
工联地区工作

委员会 

制造业总

工会 

 

佑汉区居民 
2007/9/4  

晚上八时正
40~50 

10 女企业家协会 万豪轩 该会成员 
2007/9/8  

中午十二时

约 10余

人 

11 福建同乡总会 
福建同乡

总会会址
该会负责人 

2007/9/10  

晚上八时正

约 10余

人 

12 
梁安琪议员   

办事处 

梁安琪议

员办事处
佑汉新村业主

2007/10/17

晚上八时正
30余人 

13 
梁安琪议员办

事处 

梁安琪议

员办事处
佑汉新村租户

2007/11/7  

晚上八时正
3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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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旧区重整，居民是认同的，并赞成重建，而关注点多在如何确定业权最低补偿

标准及「价值单位」，大部份出席咨询活动的居民接受补差额以换购同区新建住宅单位，

但普遍担心未有能力在重建后购回新物业，故要求政府在规划重建项目时需要顾及原区

居民的经济能力，预留一些面积较细的单位，也居民坚持以楼换楼。居民并提出对重建

区内的弱势社群，政府必须予以援助。 

 

   在已举行的十三场「点对点．面对面旧区重整咨询活动」中，居民提出的意见主

要是下列方面： 

 

      １．接受补差额，以「价值单位」换新楼，但必须在经济能力负担之内。 

 

      ２．提出按原有的单位面积换同等面积单位，多出的面积则补钱。 

 

       ３．所补差额应以建筑成本计算。 

 

      ４．所补差额应以经济房屋价格计算。 

 

５．由政府代受影响业主支付差额。 

 

      ６．确实保障居民能以「价值单位」换到楼。 

 

      ７．必须解决持「价值单位」居民的临时安置问题。 

 

      ８．要求政府提供免税等优惠政策，以减轻居民的负担。 

 

      ９．要求政府向受影响业主提供津贴援助。 

 

１０．必须先安置后拆建。 

 

      １１．认同持「价值单位」的居民优先拣楼。 

 

      １２．坚持以楼换楼的居民提出在选购新物业时，以抽签方法定拣楼先后，

但遭到其它居民的反对，各据理争持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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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计算方程式中应加重楼宇面积所占比例。 

      １４．计算方程式中不应加入楼龄因素。 

 

      １５．反对在计算方程式中加入大厦维修因素。 

 

      １６．要求由政府主导重建。 

 

      １７．政府在进行重建规划时必须限制单位的面积，不能让发展商建成的

全是大面积的豪宅单位，变相令原区业主无法负担而不能重置物

业，应预留一些细面积单位予原区业主购买。 

 

      １８．政府需要先有重建规划，这样业主才能参与。 

 

      １９．政府是否有重建的时间表？ 

 

      ２０．要求政府必须监管发展商。 

 

      ２１．政府必须向弱势社群提供援助。 

 

      ２２．对重建区内的业主，政府应予一些优惠，如免税等。 

 

      ２３．对参与重建的发展商予以一些优惠，这样发展商可以把多一些优惠

回馈受影响的业主。 

 

      ２４．必须要简化价值单位内容及加强宣传，让普罗大众明白。 

 

      ２５．租户要求安置，可以「上楼」。 

 

 

   根据政府物业登记数字，佑汉新村的七个楼群应有工商业单位为 128个。但旧区

重整咨询委员会委托澳门理工学院进行的「佑汉新村居民生活现状调查」时，发现有 176

个住宅单位已被改变为工商业用途，即实际上该七个楼群的工商业单位为 304个，当中

地下工商单位 234个，非地下的工商单位 70个。这些改变用途的单位，被该区居民称

作「假铺」（指地下的住宅单位改作地铺），「楼上铺」，如何处理这商户，也是「点对点．面

对面旧区重整咨询活动」所要关注的。有见及此，在十三场的活动，特开设一场咨询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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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是专面向佑汉新村的各商户，希望透过和商户的对话，了解他们的诉求。 

   对于对商户的补偿，不论是在法定工商业用途的单位进行经营的商户，还是在「假

铺」、「楼上铺」的商户，不少都提出希望能如住户般可以得到原区安置，但如何置换新

旧物业，商户们则未能提出较成熟，具可操作性的意见，特别是商铺的价值往往不能单

以面积计算，它还包括其它的因素，如位置、顾客的习惯等等，这些不能量化的因素如

何在置换新旧物业时以量化计算，从而达至等价交换，商户们则未能提出具可行性的意

见。 

 

   如前面所提，佑汉新村有不少改变用途的单位，持有这些单位的业主在咨询时表

示，鉴于所拥有的物业改变了用途，明白不能按一般的法定工商用途的商铺得到补偿，

但这些改用途的单位售价是较其它的住宅单位高出许多，业主购买时也是多付了金钱

的，建议政府在制订其它补偿津贴时考虑这些因素，作灵活处理，以解决现存这些问题。

也有「楼上铺」的经营者，包括医生、髪型屋东主等提出，一旦拆建，他们是没有能力

购买地铺的，变相成了永久失业，故对他们的补偿必须考虑这些长远的影响。 

 

三．举行多场说明会，在不同街区放置宣传板，印制宣传小册子。 

      

在今年一月，先后举行了三场街区「《旧区重整法律制度》草案框架构思说明会」，

面向三盏灯区、佑汉区、内港区等三个旧城区的居民，同时还在该三个街区设置「《旧

区重整法律制度》草案框架构思展示板」及意见收集箱，向街区居民宣传《旧区重整法

律制度》草案框架构思及收集意见。 

 

而由一月六日起至三月二十三日止，在不同街区放置宣传展示板及意见收集箱。

放置的地点包括：黑沙环公园、飞喇士街（筷子基南街）休憩区、白鸽巢花园、康公庙

前地、友谊广场。 

 

   同时，向三百多个政府部门、社团机团、学校、图书馆等机构送出了一万八千多

份中文版《旧区重整法律制度》草案框架构思宣传小册子，另送出数百份葡文版宣传小

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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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开通旧区重整咨询委员会网站。 

 

为着增加澳门旧区重整咨询委员会的透明度，让居民可以透过互联网了解委员

会，及应多位委员在二零零六年平常大会上提出开设委员会网站的要求，委员会于今年

三月份开通了旧区重整咨询委员会网站。 

  

网站（网址：www.ccrbam.gov.mo ）的内容主要分十一部份，包括主页、委员会

简介、专责小组、会议通讯、旧区重整法律草案构思、旧区整治讯息、居民意见、本会

活动、相关网站连结、下载区、最新消息、最近的会讯、活动及整治讯息。 

 

五．委托澳门理工学院进行「佑汉新村居民生活现状」调查研究 

 

为着了解佑汉新村居民的生活现状、及对重建的期望和需求，收集基本数据，掌

握相关数据，供政府日后制定《旧区重整法律制度》草案及相关政策作参考。澳门旧区

重整咨询委员会委托澳门理工学院对佑汉新村，包括康泰楼、兴隆楼、吉祥楼、牡丹楼、

万寿楼、胜意楼及顺利楼等在内的七个楼群的住户和商户的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 

 

是次调查研究的内容包括：人口特征、住宅数据、商铺数据、对重建的期望。负

责是次调研的澳门理工学院设计了住户和商铺两份问卷，为测试问卷的长度、问题的科

学性等，先对 20-30户住户和商户进行了试调查，然后根据试调查的结果，修改了问卷。 

 

60名有经验的调查员和学生参与了问卷调查工作。按原计划，是次的调查工作

应在九月上旬完成，但为了提高调查的成功率，调查小组对未取得接触的住宅单位和工

商单位进行了第二阶段的调查，故实际的调查工作是较原定计划延长了两周左右。 

 

    根据政府数据显示，在佑汉新村七栋楼群的 2557 个单位中（不包括顺利楼 224

个社会房屋单位），有 2429个住宅单位， 128个工商单位，而调查小组在调查过程中，

发现在 2429个住宅单位中有 176个单位已被改变用途，即现时该区实际上存有的住宅

单位有 2253个，工商单位则有 304个。 

 

    在 2253个住宅单位中，完成问卷调查的单位有 1603个（占总数的 71.15%，若

不计算空置单位，则占总数的 80.27%），空置单位有 256个（占总数的 11.36%），调查

小组未能接触的住宅单位有 358个（占总数的 15.89%），拒絶调查的住宅单位有 3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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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数的 1.6%）。 

 

    在 304个工商单位中，完成问卷调查的单位有 237个（占总数的 77.97%，若不

计算空置单位，则占总数的 82.29%）,空置单位有 16个（占总数的 5.26%），调查小组

未能接触的单位有 35个（占总数的 11.51%），拒絶调查的单位有 16个（占总数的 5.26%）。 

 

   目前，调查报告的修订工作已接入尾声，将在稍后向委员会提交报告，并向社会

公布。 

 

   除了不同层面的咨询工作外，委员会在二零零七年安排了三个专责工作小组的委

员往访香港市区重建局，听取香港在旧区重建方面的意见，进行交流，并实地参观观塘

重建项目。 

 

   此外，还安排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向委员介绍内地《物权法》如何规范对私有产

权的保障、公共利益的维护及在两者之间取平衡。 


